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 

及2016年半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参加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我们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本着对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原则，基于实事

求是、独立判断的立场，以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我们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

公司对外担保、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认真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关于2016年半年度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本报告期的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

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文件规定，我们本着实事求是

的态度，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和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进

行了认真检查，现就相关情况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1、报告期内，除公司子公司外，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公司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如下： 

资金占用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上市公

司核算

的会计

科目 

2016年期

初占用资金

余额 

2016年半

年度占用累

计发生资金 

2016年半

年度占用

资金的利

息 

2016年半

年度偿还累

计发生金额 

2016年 6月

末占用资金

余额 

占用

形成

原因 

占用性

质 

深圳市任网游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应收账

款 

2,380,663.

00 

5,635,450.

40 
  

5,646,053.

20 

2,370,060.

20 
货款 

经营性

占用 

深圳市任子行

科技开发有限

全资子

公司 

其他应

付款 

11,949,750

.77 
      

11,949,750

.77 

往来

款 

非经营

性占用 



公司 应收账

款 
545,000.00 

14,857,956

.32 
    

15,402,956

.32 
货款 

经营性

占用 

武汉市任子行

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其他应

收款 
92,299.59 67,249.46     159,549.05 

往来

款 

非经营

性占用 

北京亚鸿世纪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控股子

公司 

应付账

款 

1,526,067.

91 

53,366,736

.64 
  

9,393,187.

71 

45,499,616

.84 
货款 

经营性

占用 

应收账

款 
935,176.62 495,719.38     

1,430,896.

00 
货款 

经营性

占用 

其他流

动资产 

8,300,638.

96 

17,000,000

.00 

279,710.

96 
  

25,580,349

.92 

往来

款 

非经营

性占用 

总计     
25,729,596

.85 

91,423,112

.20 

279,710.

96 

15,039,240

.91 

102,393,17

9.10 
    

经核查及了解，除上述子公司存在占有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外,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均不存在占用资金情况。子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均为上市公司为

便于其开展业务而提供的暂时性财务资助，且所涉子公司均属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该项资金占用未发生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为

有效控制风险，公司管理层应进一步采取措施提升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规范运作

水平；我们亦将进一步督促公司规范运作，杜绝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资金的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二、《关于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的

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报告及对实际情况的谨慎核查，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了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有关审

批程序，不存在任何违法、违规行为。 

三、《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2亿元额度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

品的决策除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制度规定。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自有资金充裕，在保证公司正常经

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

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

合公司利益，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自有资金购买

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两年内有效，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在授权的额度和有

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购买房产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为缓解公司办公场所紧张压力，公司于 2016年 5月 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在北京购买办公场所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金额不超过 9,000 万元人民币，购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高里掌路的

3号院第 2#楼的房产作为办公场所。 

由于购房主体资格限制，根据北京市地方房地产政策相关要求并结合实际情

况，公司拟将上述议案中购买房产的主体变更为住所位于北京市的控股子公司北

京亚鸿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亚鸿世纪”），并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向亚鸿

世纪提供不超过 8,000万元人民币借款用于购置前述房产(含房屋装修相关费

用)。借款期限为 24个月，在借款期限内，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向亚鸿世纪收取利息，利息按年度结算。 

我们一致认为：亚鸿世纪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财务、生产经营、

人事等拥有充分的控制力。向其提供借款用于购买房产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亦不存在损害亚鸿世纪少数股东的权益。 

五、《关于聘请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的审计服务过程中，能够严

格执行相关审计规定和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并且其业务素质良好，尽职尽责，



严格遵守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审计工作，并对公司财务报表发表了客观、

公正的意见。其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公司 2015年度的实

际经营情况。 

基于前述情况，我们一致同意续聘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6年度的外部审计机构，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16年

半年度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名： 

 

 

 

                                                                        

杨玉芬                   张  斌                    李  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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